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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無委託專案管理廠商） 

說明： 
一、本表格主要依據「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並

參考工程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等內容訂定，建議各機關將
之納入工程採購契約及委託技術服務契約據以執行，如各該契約另有規定者，
則本表格亦應配合調整修正；其約定事項所衍生之服務費用，亦請各機關詳
加考量並納入相關契約之價金一併給付。 

二、關於建築物施工階段相關工程人員之法定權責應符合建築法、建築師法、營
造業法等相關法律規定。承造人之負責人、相關工程人員如專任工程人員（主
任技師或主任建築師）、工地主任、技術士等人員應依營造業法之規定確實
執行任務。 

三、為讓機關與監造單位、施工廠商間之權責更具體明確，機關應依工程性質訂
定各期程完成期限、罰則，其懲罰標準由機關自行訂定，並於各單位權責下，

標註應辦理期限，俾以確分權責。 
四、本表格主要名詞之定義及使用符號。 
 

名詞 定義 

辦理 
負責執行相關工作事項，製作相關文件以供審核，並針
對審核意見辦理後續工作。 

協辦 協助辦理相關工作事項。 

監督 
督促辦理者執行工作，及檢視其辦理情形，如發現有未
符合契約與規範之處，並予以糾正。 

督導 督促並指導辦理者依契約及規範執行工作。 

審查 
檢查辦理者之工作執行情形，檢視送審資料是否符合契
約與規範提出處置意見，要求辦理者修正或將檢視結果

提供核定者（或審定者）決策之參考。 

審定 
（複
核） 

檢視並就技術部分確認辦理者之工作成果或送審資料是
否符合契約與規範，將結果提供主辦機關備查或核定。 

核定 

主辦機關：對於辦理單位、審查或審定單位之陳報事項
作成決定。 
其他單位：審查或審定辦理者之工作成果或送審資料是
否符合契約與規範，作成決定並將決定送主辦機關備查。 

備查 收執存查或核定後收執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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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程 

項目 
起造人（業

主） 
設計人 監造人 

承造人（承
攬廠商） 

依據 備註 

工
程
開
︵
施
︶
工
前 

1.申請建管單位各
階段勘驗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本案無涉及申請
建管單位各階段

勘驗 

2.擬定施工進度表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於接獲審查
完成之施工
進度表，應於
5 日內核定，
未於期限內
完成，造成之
損失由機關
自行負責  

 

於接獲廠
商送審後
5 日內審
查，未於期
限內審查
完成，每日
以契約價
金 1‰計罰 

決標次日起 
5 個日曆天
內提出，未
於期限內提
出，每日以
契約價金 1‰
計罰 

  

3.合法土資場或借
土區資料送審 

依契約規定
辦理 

依契約規
定辦理 

依契約規
定辦理 

依契約規定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完成期限      
本案無涉及土方
運棄或借土 

4.向建管單位申報
開工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懲罰標準
由 機 關 自 行 訂
定。 

完成期限     
 本案無須向建管

單位申報開工 

5.向業主申報開工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懲罰標準
由 機 關 自 行 訂
定。 

完成期限 

於接獲審查
開 工 日 期
後，應於 5日
內核定，以作
為開工日之
依據，未於期
限內完成，造
成之損失由
機關自行負
責 

 

於接獲廠
商送審後
5日內，未
於期限內
審 查 完
成，每日以
契約價金
1‰計罰 

廠商應於接
獲同意書後
依法院所定
執 行 期 日
(109年 4月
21日 9時 40
分，如有變
更則依變更
後期日 )開
工並以書面
通知本署，
俾以作為開
工 日 之 依
據，未於期
限內提出，
每日以契約
價金 1‰計罰 

  

6.編擬監造計畫 核定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於接獲監造
計畫後應於 5
日內核定，未
於期限內完
成，造成之損
失由機關自

 

工程施工
開工日

前，未於期
限內提

出，每日以
契約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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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程 

項目 
起造人（業

主） 
設計人 監造人 

承造人（承
攬廠商） 

依據 備註 

行負責 1‰計罰 

7.編擬及提報施工
計畫書（包括向建
管單位及工程管理
單位）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於接獲監造
審查完成之
施 工 計 畫
書，應於 5日
內核定，未於
期 限 內 完
成，造成之損
失由機關自
行負責 

 

5日內，未
於期限內
提出，每日
以契約價
金 1‰計罰 

決標次日起 
5 個日曆天
內提出，未
於期限內提
出，每日以
契約價金 1‰
計罰 

  

8.編擬品質計畫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於接獲監造
審查完成之
施 工 計 畫
書，應於 5日
內核定，未於
期 限 內 完
成，造成之損
失由機關自
行負責 

 

5日內，未
於期限內
提出審
查，每日以
契約價金
1‰計罰 

決標次日起 
5 個日曆天
內提出，未
於期限內提
出，每日以
契約價金 1‰
計罰 

 

 

9.編擬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於接獲監造
審查完成之
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應於
5日內，核定
未於期限內
完成，造成之
損失由機關
自行負責 

 

5日內，未
於期限內
提出審
查，每日以
契約價金
1‰計罰 

決標次日起
5 個日曆天
內提出，未
於期限內提
出，每日以
契約價金 1‰
計罰 

 

 

10.辦理工程保險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於接獲廠商
保險通知後 7
日內核定，未
於期限內完
成，造成之損
失由機關自
行負責 

 

7日內，未
於期限內
提出審
查，每日以
契約價金
1‰計罰 

應於開工後
7 天完成，
未於期限內
提出，每日
以契約價金
1‰計罰 

 

 

11.向勞檢單位申
請丁類危險性工作
場所審查 

督導  監督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本案非屬丁類危
險性工作場所，
無須向勞檢單位
申請。 

工
程

1.填報工程監造
（監督、查核）報

核定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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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程 

項目 
起造人（業

主） 
設計人 監造人 

承造人（承
攬廠商） 

依據 備註 

施
工
階
段 

表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2.填報施工日誌 備查  核定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3.填報施工中營造
業專任工程人員督
察紀錄表 

督導  督導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4.停工、復工報核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機關收廠商
停工及復工
書面通知 5日
完成核定書
面通知，未於
期限內完
成，造成之損
失由機關自
行負責 

 

5日內，未
於期限內
提出，每日
以契約價
金 1‰計罰 

停工及復工
應以書面於
5日內通知
機關，未依
規定完成，
每日以契約
價金 1‰計罰 

  

5.營建剩餘土石方
流向管制 

備查 
督導 

 監督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完成期限     
 本案無營建剩餘

土石方 

6.定期召開工程協
調會議 

核定 協辦 辦理 協辦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不定期召
開工程協
調會議 

 
  

7.工程界面協調 備查 協辦 辦理 協辦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依需求招開會議 

8.工程材料送審進
度管制 

備查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7日內或
施工前審
查，未於期
限內提出
審查，每日
以契約價
金 1‰計罰 

廠商材料及
設備在進場
3日前，將
相關資料送
審 

  

9.繪製施工詳圖 備查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取得施工
詳圖後 7
日內，未於
期限內審
查完成審
查，每日以

如機關或監
造提出需繪
製施工詳
圖，應於提
出日 10日
內提報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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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程 

項目 
起造人（業

主） 
設計人 監造人 

承造人（承
攬廠商） 

依據 備註 

契約價金
1‰計罰 

查，未於期
限內提出，
每日以契約
價金 1‰計罰 

10.工程材料資料
送審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接獲廠商材
料及設備送
審資料應於 7
日內審查核
定完成，未於
期限內完
成，造成之損
失由機關自
行負責 

 

7日內或
開工前，未
於期限內
提出審

查，每日以
契約價金
1‰計罰 

廠商材料及
設備在進場
前 3日，將
相關資料及
可提供之樣
品提送審
查，未於期
限內，每日
以契約價金
1‰計罰 

  

11.工程材料資料
送審 
(同等品)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如有需要採用同
等品需召開同等
品審查會議，經
審查及機關核定
後方可使用 

工
程
施
工
階
段 

12.工程材料試驗
結果之查察（承攬
廠商自主品管部
分） 

備查 
督導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廠商提送
報告 7日
內，未於期
限內審查
完成，每日
以契約價
金 1‰計罰 

取得報告後
7日內，未
於期限內審
查完成，每
日以契約價
金 1‰計罰 

 本案無訂定工程
材料試驗，如遇
上級機關查核督
導時，方需依需
求必要時進行材
料試驗 

13.工程材料樣品
送審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於收獲廠商
工程材料樣
品送審資料 7
日內完成核
定，未於期限
內完成，造成
之損失由機
關自行負責 

 

廠商提送
送達 7日
內或開工
前，未於期
限內提出
審查，每日
以契約價
金 1‰計罰 

施作前 3日
前工程材料
樣品送審，
未於期限內
完成，每日
以契約價金
1‰計罰 

 本案無訂定工程
材料樣品送審 

14.施工材料與設
備查核【包括檢
（抽）驗】 

備查 
督導 

 會辦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工程施作
前會驗，依
檢驗結過
同意使用
或退料 

工程施作前
提送檢查
(表)申請，
會同監造檢
查，完工後
提送書面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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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程 

項目 
起造人（業

主） 
設計人 監造人 

承造人（承
攬廠商） 

依據 備註 

15.施工品質管理 
備查 
督導 

 監督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完成期限   

廠商提送
送達後 7
日內審核
完成，未於
期限內提
出，每日以
契約價金
1‰計罰 

依工程契約
規定及品質
計畫辦理自
主檢查，竣
工前提送 

  

16.工地安衛與環
境保護 

備查 
督導 

 監督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完成期限   

廠商提送
送達後 7
日內審核
完成，未於
期限內提
出，每日以
契約價金
1‰計罰 

依工程契約
規定及安全
衛生管理計
畫辦理自主
檢查，竣工
前提送 

  

17.施工進度管制 
備查 
督導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定期或不定
期參加施工
協調會議督
導施工進
度，未於期限
內完成，造成
之損失由機
關自行負責 

 

定期或不
定期辦理
施工協調
會議審查
施工進
度，未於廠
商提送後
7日內辦
理審查完
成，每日以
契約價金
1‰計罰 

指派專人
辦理施工
進 度 管
制，未於期
限內辦理進
度表提送完
成，每日以
契約價金1‰
計罰 

  

18.擬定趕工計畫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廠商提送
趕工計畫
報告後 5
日內審

查，未於期
限內審查
完成，每日
以契約價
金 1‰計罰 

廠商應於事
故發生或消
滅後 2 日
內通知機
關，並於 5
日內檢具事
證，以書面
向機關繳交
趕工計畫，
未於期限完
成每日以契
約價金 1‰計
罰 

  

19.施工中工期核
計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依契約約定
及相關規定
辦理 

 
依契約約
定及相關
規定辦理 

依契約約定
及相關規定
辦理 

  

20.工期展延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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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程 

項目 
起造人（業

主） 
設計人 監造人 

承造人（承
攬廠商） 

依據 備註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於接獲廠商
申請工期展
延通知 5日內
完成核定，未
於期限內完
成，造成之損
失由機關自
行負責 

 

廠商提送
送達 5日
內，未於期
限內提出
審查，每日
以契約價
金 1‰計罰 

廠商應於事
故發生或消
滅後  2 日
內 通 知 機
關，並於 5
日內檢具事
證，以書面
向機關申請
展延工期，
未於期限內
辦理完成，
每日以契約
價金 1‰計罰 

  

21.施工中估驗計
價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本案無估驗計價 

22.工程變更設計
作業（確定變更後
之作業） 

核定 辦理 協辦 協辦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於接獲設計
單位提出契
約標的、價
金、履約期
限、付款期程
或其他契約
內容須變更
之相關文件
14日內完成
核定，未於期
限內完成，造
成之損失由
機關自行負
責 

機關規定
期限內提
出，逾期未
提出，每日
以契約價
金 1‰計罰 

  

  

23.解釋合約﹑圖說
與規範 

核定 協辦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廠商提出合
約﹑圖說與規
範有疑問時
之解釋處理
應於 3日內完
成核定，未於
期限內完
成，造成之損
失由機關自
行負責核定 

 

3日內，未
於期限內
提出，每日
以契約價
金 1‰計罰 

 

  

24.處理鄰房損害
糾紛 

備查  協辦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完成期限 
依契約約定
及相關規定
辦理 

 
依契約約
定及相關
規定辦理 

依契約約定
及相關規定

辦理 

  

25.工程爭議處理 核定 協辦 辦理 協辦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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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程 

項目 
起造人（業

主） 
設計人 監造人 

承造人（承
攬廠商） 

依據 備註 

完成期限       
26.申請電信、消
防、電、水、污排
等管線埋設事宜 

依契約規定
辦理 

依契約規
定辦理 

依契約規
定辦理 

依契約規定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本 案 無 申 請 電
信、消防、電、
水、污排等管線
埋設事宜 

27.向建管單位申
報竣工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本案無涉及向建

管單位申報竣工
事宜 

28.準備使用執照
申請事宜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本案無涉及使用

執照申請事宜 

工
程
完
工
驗
收
階
段 

1.辦理使用執照申
請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本案無涉及使用

執照申請事宜 

2.向業主申報完工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機關應於收
到廠商竣工
通知之日起 7
日內會同廠
商，依據契
約、圖說或貨
樣核對竣工
之項目及數
量，以確定是
否竣工，未於
期限內完

成，造成之損
失由機關自
行負責 

 

廠商提報
竣工 7日
內會同機
關、廠商竣
工查驗，7
日內函轉
提送竣工
表，未於期
限內提

出，每日以
契約價金
1‰計罰 

廠商應於施
工 完 成 當
日，書面通
知機關，未
於期限內提
出而延誤工
期，每日以
契約價金 1‰
計罰 

  

3.竣工確認 核定  辦理 協辦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機關應於收
到廠商竣工
通知之日起 7
日內，依據契
約、圖說或貨
樣核對竣工
之項目及數
量，以確定是
否竣工 
，未於期限內
完成，造成之
損失由機關

 

竣工確認
後 7日內
提送竣工
確認紀錄
表，未於期
限內提
出，每日以
契約價金
1‰計罰 

 

  



9 

 

期
程 

項目 
起造人（業

主） 
設計人 監造人 

承造人（承
攬廠商） 

依據 備註 

自行負責 

4.核計總工期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接獲監造審
查書面通知
日起 5日內核
定完成，未於
期限內完
成，造成之損
失由機關自
行負責 

 

5日內，未
於期限內
提出審
查，而延誤
工期，每日
以契約價
金 1‰計罰 

廠商應於事
故發生或消
滅後 2 日
內通知機
關，並於 5
日內檢具事
證，以書面
向機關申請
展延工期 
，未於期限
內提出而延
誤工期，每
日以契約價
金 1‰計罰 

  

5.繪製竣工圖說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機關於收到
該通知（含工
程竣工圖表）
之日起 7日內
會同廠商，依
據契約、圖說
或貨樣核對
竣工之項目
及數量，以確
定是否竣工 

 

廠商提送
7日內，未
於期限內
提出審
查，而延誤
工期，每日
以契約價
金 1‰計罰 

廠商應於履
約標的預定
竣工日前或
竣工當日，
將竣工日期
及工程竣工
圖表書面通
知監造，未
於期限內提
出，每日以
契約價金 1‰
計罰 

  

6.製作工程結算明
細表及辦理工程結
算 

核定  審查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機關應於接
獲廠商通知
備驗或可得
驗收之程序
完成後 30日
內辦理驗
收，並作成驗
收紀錄及辦
理工程結
算，未於期限
內完成，造成
之損失由機
關自行負責 

 

廠商提送
後 7日
內，未於期
限內提出
審查，每日
以契約價
金 1‰計罰 

廠商應於工
程預定竣工
日前或竣工
當日，將竣
工日期書面
通知監造，
未於期限內
提出，每日
以契約價金
1‰計罰 

  

7.測試設備運轉 核定  監督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於收到廠商設
備運轉測試
通知後 5日內
配合測試設
備運轉，未於
期限內完

  

驗收前完成
設備運轉測
試，並於檢測
前 5日內提出 
，附上設備型
錄、報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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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程 

項目 
起造人（業

主） 
設計人 監造人 

承造人（承
攬廠商） 

依據 備註 

成，造成之損
失由機關自
行負責 

核可後實
行，未於期
限內提出，
每日以契約
價金 1‰計罰 

8.辦理工程驗收 辦理  協辦 協辦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完成期限 

機關應於接
獲廠商通知
備驗或可得
驗收之程序
完成後 30日
內辦理驗

收，並作成驗
收紀錄及辦
理工程結

算，未於期限
內完成，造成
之損失由機
關自行負責 

   

  

9.填具工程結算驗
收證明書或其他類
似文件 

辦理  協辦 協辦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完成期限 
於驗收完畢
後 15日內填

具 
   

  

10.辦理點交作業 核定  協辦 辦理 

依工程契約及
相關規定辦理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理，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行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11.繕製工程決算
書 

辦理  協辦 協辦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